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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县人民政府

关于 2019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有关要求，我们在 2019 年资产管理系统

报表基础上，完成了我县 2019 年度国有资产报告。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管理情况

2019 年我县国有企业决算汇编户数共 2 家，年末从业人员

31 人，实际发放工资总额 85 万元。截止到 2019 年底，国有企

业资产总额为 41803 万元，负债 27344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458

万元。

2020 年，根据中央和省、市《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

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的决策部署，结合《内丘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

工作方案》，内丘县自来水厂、内丘县第二自来水厂需要改制为

国有企业，目前已基本完成改制工作。

为强化国有企业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意识，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们指导督促各企业全面加强业务方面

学习，及时掌握国家新出台政策法规，并认真加以落实；进一步

健全企业内控机制，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不断建立完善内部机构，

加强企业内部协调运转，及时防范和化解企业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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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企业固有资产管理情况。

截止目前，我县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均未纳入本级财政部门

管理。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县已纳入资产报表编制范围的

单位共 109 户，独立编制机构数 106 个，编制人数 5587 人，年

末实有人数 5298 人。资产总计账面数 162707.35 万元，负债总

计账面数 25699.68 万元，净资产总计账面数 137007.67 万元。

2019 年度，我县新增固定资产 23581.46 万元，新增无形

资产 408.96 万元。在用固定资产 142608.09 万元，待处置（待

报废、毁损等）固定资产 387.85 万元，在用无形资产 3021.1 万

元。出租出借资产 38.6 万元，新增出租出借资产 27.17 万元。

处置固定资产 1038.78 万元，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1.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县土地账面面积 915932.32 平

方米，账面原值 1599.19 万元，账面净值 1593.01 万元。房屋

账面面积 573302.28 平方米， 账面原值 73254.3 万元 ，账面

净值 61488.21 万元。车辆账面数量 275 辆，账面原值 3766.2

万元，账面净值 1691.87 万元。在建工程 8755.97 万元。

（二）公共基础设施等政府资产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现有储备原粮 16000 吨，防汛抗

旱物资 24 吨，森林防火储备物资 823 件，应急储备物资 12418

件；水库 17 座，其中中型水库 1 座，小型水库 16 座；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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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1 座，城市排污管道 72.30 公里，公共厕所 5 个；水厂 2 座，

供水管道 106.15 公里；城区道路 16.30 公里，公园绿地 1854400

平方米；保障性住房 22742.12 平方米，房屋维修基金 5064.86

万元；文物 735 件；定向捐赠资产上年度结余 444.06 万元，政

府储备土地 250.78 公顷，社会保险基金 50770.57 万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内丘县国土总面积 78617.00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30.92 公

顷，耕地面积 30948.49 公顷，种植园用地面积 4852.95 公顷；

林地面积 25714.47 公顷；草地面积 3691.85 公顷；商业服务业

用地面积 476.98 公顷；工矿用地面积 1290.27 公顷；住宅用地

面积 4854.93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275.56 公顷；

特殊用地面积 198.24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2321.80 公顷；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2310.51 公顷；其他土地面积 1650.03

公顷。

全县已发现各类矿产30余种，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有12种，

主要矿产为煤、铜、石灰岩等。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1.35 亿吨，

铜矿保有资源储量 243.12 万吨，水泥用石灰岩保有资源储量

1077.11 万吨。

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节约集约制度，进一步

规范全县土地利用，有效保障项目用地需求，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利用遥感、地理信息、互联网等技术和现有资料，以正射影像图

为基础，实地调查土地的地类、面积和权属，全面掌握内丘县耕

地、种植园、林地、草地、湿地、商业服务业、工矿、住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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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地类分布

及利用状况；细化耕地调查，全面掌握耕地数量、质量、分布和

构成；开展低效闲置土地调查，全面摸清城镇及开发区范围内的

土地利用状况；同步推进相关自然资源专业调查，整合相关自然

资源专业信息；建立互联共享的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集影像、

地类、范围、面积、权属和相关自然资源信息为一体的国土调查

数据库，完善各级互联共享的网络化管理系统；健全国土及森林、

草地、水、湿地等自然资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计和全天候、全

覆盖遥感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

五、国有资产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个别单位对资产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存在“重资金、

轻资产”、“重分配、轻管理”的现象，资产管理员一般由财务

兼职或由机关内勤人员兼任，变动频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

管理工作。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缺乏有效的固

定资产管理约束机制。三是国有资产的总体使用质量和效益有待

进一步提高。四是国有资产报告工作尚不够规范。

（二）下一步工作

针对我县国有资产管理现状,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关于建立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措施，切实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

化水平，努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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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审批管理及监管职责，稳步推进经

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理顺管理体制,实行分类监管,

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

效性。二是严格落实各项政策制度，确保各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在整体效应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国有资

产管理平台的优势，把每一项工作都纳入到平台管理，提高资产

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凡涉及产权转让、无偿调出、出售、

报损、报废等资产处置和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都按照有

关规定，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不得越权擅自处置。同时，按照

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确保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全部足额

上缴入库。

2020 年 11 月 30 日


